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84號

原      告  蕭宇辰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許淑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黃金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威君律師

複代理人    劉宇婕（終止委任）

            林珏菁律師（終止委任）

被      告  紀乃全  

            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明鴻  

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複代理人    王帝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5日透過任職於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即

被告紀乃全仲介成交，與被告黃金鳳簽訂預售屋承購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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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暨價款託管申請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50萬元向被告黃金鳳購買

被告黃金鳳與建商間關於禾悅花園D1棟8樓，及地下3層編

號683號停車位之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權利。依系

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雙方應於113年3月31日前與建設公

司完成換約，原告並已於112年12月6日依約將簽約款135

萬元匯入系爭買賣契約指定之價金信託專戶。豈料，系爭

買賣契約之簽約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2月間竟向原告表示

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故建商不同

意配合原告與被告黃金鳳辦理換約，本件應依系爭買賣契

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之約定，以雙方協議合意解

約，恢復原狀辦理。

（二）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雖約定「如因

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

恢復原狀」，該約定所稱「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

無法換約」當係指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

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

情形而言，不包括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

約，致建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3項規定拒絕配合

換約，顯非系爭買賣契約其他約定事項所稱「建商因素造

成無法換約」之情形，且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

告黃金鳳並未告知原告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換

約一事，故原告認本件應屬被告黃金鳳違約，並未同意本

件以恢復原狀辦理之提議。嗣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3月1

日召集雙方洽談解爭議，原告之父親已明確代原告向被告

黃金鳳表示要先將系爭買賣契約處理掉（因父親不諳法

律，其真意為解除契約），並傳送存摺影本予被告，要求

被告黃金鳳賠償依買賣總價計算一成之違約金即135萬

元，而非如被告辯稱因原告父親已於113年3月24日傳送存

摺影本表示同意合意解約。是以，本件預售屋買賣契約無

法換約乃係賣方之因素所造成，並非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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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配合換約，被告黃金鳳仍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

約定給付原告與價金信託專戶中款項同額（即135萬元）

之違約金。

（三）被告城家房屋公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居間人，依民法第56

7 條規定，就系爭預售屋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下能否再

行辦理轉讓，應負調查義務，然被告紀乃全卻未盡調查義

務，致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又系爭預

售屋總面積為47.32坪，原告購入總價1350萬元，扣除地

下停車位112年12月間市場行情180萬元/位、系爭預售屋

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原告購入單價為每坪321,3

40元【（13,500,000-1,800,000）/（47.32坪-10.91坪）

=321,340元/坪】。而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市場行情依

該預售屋建案113年3月20日實價登錄資料交易總價1,403

萬元、交易總面積37.93坪，扣除該筆交易之停車位價格1

80萬元、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113年3月間系爭

預售屋之市場行情為每坪單價452,628元【（14,030,000-

1,800,000）/（37.93-10.91）=452,628元/坪】。依此計

算，系爭預售屋至113年3月間每坪售價增加131,288元（4

52,628-321,340=131,288），則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

約需重新購屋之成本將至少增加478萬196元【每坪價差13

1,288元*（總坪數47.32坪-車位坪數10.91 坪）=4,780,1

96元】之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

96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黃金鳳應給付原告135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應連

帶給付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請准供擔保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黃金鳳則以：被告黃金鳳與配偶林志豪與建商前於109

年7月9日簽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嗣因擔憂受第二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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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貸款之限制而於112年7月28日簽署讓渡同意書，將系爭

預售屋讓予被告黃金鳳，並記載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最後一頁即讓渡同意書上，並於被告委託銷售時詳實告知仲

介上揭轉讓之情形，亦提供載有讓渡信息之房屋土地預定買

賣契約書予仲介及代書供買賣雙方確認，為此簽約前被告之

配偶曾以電話詢問建商黃經理本案是否能換約，黃經理表示

可以，但因僅以口頭表示未有任何書面佐證，故為求謹慎兩

造簽約時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

「一、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

意解約，恢復原狀。」，並由地政士黃雪雯就該條文特別向

雙方說明，經兩造同意始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詎料，兩造

於簽約後要求權利轉讓換約時，建商黃經理即改稱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47條之3第6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更名，被告得知此

情形，即請仲介公司再次與建商確認，依舊獲得相同結果，

遂請仲介、代書與原告聯繫，經仲介、代書與原告溝通後，

原告亦同意依約定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豈料如今又提出本案

訴訟。然原告既對於系爭契約書第6條特別註明若無法換約

兩造即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知之甚詳，今該條文之

條件已成就，自應以合意解約處理，被告實難認有何違約情

事，遑論給付違約金135萬元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則以：被告於簽約當時已確

實將換約之情事充分告知買賣雙方及簽約之代書，為此雙方

特地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六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

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

恢復原狀。」，即買賣雙方本均預期有無法換約之可能性，

因此為避免後續紛爭，始特別明文約定無法換約時之解決方

案，而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建商不願換約之理由，亦係因該

買賣標的曾換約而無法再換約，則不論實際原因為何，均係

特約事項所約定之「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

約」，則本案被告均無過失可言，原告竟於事後主張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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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自屬無理。甚且兩造後續得知無法換約後，原告後續除

已於113年3月24日與被告黃金鳳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

同時與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委託契約，並於113

年3月25日由履保公司將原告所給付之買賣價金款返還原告

（其中註明中途解約）、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亦將仲介費用27

萬元返還原告，此均有對話紀錄及匯款資料可以佐證，足見

兩造業已合意解約回復原狀，原告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

行使，竟於5個月後又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顯有違誠

信。再者，原告請求之損害係另外找尋其他房源所增加之成

本，而與是否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且房屋價格之漲跌亦

與本件解約無因果關係，自無庸負擔損害賠償之責等詞，資

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居間、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內容，與嗣後地政

士告知原告「建商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

過換約故不同意再換約予原告」等情，如上揭「一

（一）」原告主張內容，其中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

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註明「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

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而系爭預

售屋本係被告黃金鳳與其夫林志豪共同向禾聯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禾聯公司，以契約內容觀之，禾聯公司即平均地

權條例所稱「銷售預售屋者」，俗稱「建商」）於109年7

月9日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後於112年7月28日被

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將「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售予被告黃

金鳳一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買賣契約、被

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共同簽立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

意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1-23、214-249頁）。

（二）預售屋若於112年7月1日後曾轉售，嗣後建商依法不得同

意或協助買受人轉售，然若仍予轉售亦非無效：

　 1、112年2月8日修正、同年7月1日施行之平均地權條例第47

之4條第1項固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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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

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

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前開規定於施行前已

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可再為轉售，但在施行後

（即112年7月1日後）如因換約轉售而取得預售屋買賣契

約之第三人（即新的「買受人」），則必須適用不得讓與

或轉售之規定，有內政部113年10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200

50676號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可知地政士黃

雪雯告知原告的不能換約理由「建商因被告黃金鳳在112

年7月1日後曾換過約，故此次無法再換約」一情應係屬

實。

　 2、然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僅屬行政管理範

疇，係賦予買受人及銷售者應遵守該項義務，並對違反者

處以行政罰，又依民法第71條但書規定意旨，該讓與或轉

售行為雖違反規定，但仍不以之為無效，其讓與或轉售

之效力，依民法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之4於112年2月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4點可知；且預

售屋買賣契約於新法施行後並非一概禁止轉讓，仍可依預

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來申請

主管機關核准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可見即便禾聯公司

不顧上揭修正後之規定而同意並協助原告與被告黃金鳳換

約，亦可以產生換約之法律效力（即將系爭預售屋買受

人之地位移轉予原告），更何況還可能會有上揭但書的例

外可轉售規定之適用，然禾聯公司或其代銷公司人員顯係

擔心遭檢舉或主管機關查獲裁罰而不欲承擔違反上揭不得

讓售規定之行政罰等不利益，亦不願深究其是否符合平均

地權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但書及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

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之情形或協助兩造申請主管機

關核准，故而選擇不予同意，因此即便被「告黃金鳳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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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7月28日換約過」是建商不願同意換約的原因之一，

本件仍是因建商考量自身利害關係而不同意換約而造成買

受人地位無法移轉予原告的結果，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6

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

意解約，恢復原狀」的「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的情況，

系爭契約即解除，自無庸待原告父親同意，且該條約定並

無同時約定違約金及賠償，故被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

6條回復原狀而不需支付任何賠償或違約金，自屬可採。

　 3、再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

讓與第三人承受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的債權讓與不

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3

年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要旨參照）。是預售屋買賣契約之

讓與或轉售，無論有無法令上之限制，仍須經他方之承認

始生效力，故他方（在本案中即是禾聯公司）本來就有決

定是不是要同意契約承擔的權利，且無論是系爭買賣契

約、或是被告黃金鳳與禾聯公司所簽訂之上揭契約，均無

約定禾聯公司必須同意買受人之所有換約請求、或限定只

有在有「正當理由」的時候才能不同意換約，亦無約定被

告有促使或保證禾聯公司同意換約之義務，可見被告黃金

鳳與原告在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預見到法令變更及主管

機關政策變更頻繁、因此有卡到法律規定或使建商有因故

不願配合的可能，故而在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中合意約定

將因法律規定無法換約或建商不予配合同意的情形作為解

除系爭買賣契約的解除條件以資預防，此觀諸原告所提出

之LINE對話紀錄中暱稱為「誠元代書」黃雪雯之人向原告

父親稱「我們也都希望這份合約可以順利進行，但目前建

商不給換約，所以依照我們的合約內容，就是合意解約，

這個在簽約當下都有明確告知雙方，有可能出現無法換約

的狀況」（本院卷第175頁），此時應回復原狀到未訂定

契約前狀態，而無所謂違約金或賠償責任的問題；原告主

張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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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僅限系爭

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

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云云，與雙方契約

內容不符，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認被告黃金鳳應給付

違約金，顯無理由：

　　　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乙（按：甲方為原告、

乙方為被告黃金鳳）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之違約情

事，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仍未履行，並主張解除契

約，本約即生解除之效力，並由僑馥建經依契約意旨執行

專戶價金之撥付作業。」，因似與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完全

不相干，為排除有誤寫、誤載問題，本院於113年11月26

日函詢原告「起訴狀第4頁第9、10行，請確認對被告黃金

鳳之請求權是原證2（按：即系爭買賣契約）的「第3條第

1項」或「第3條第2項」？」，然原告收受該函文後於113

年12月12日具狀回覆本院該函文所列問題，將原本起訴狀

主張建商拒絕本件換約是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

3第6項」更改為「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1、3

項」，但仍未就將其對被告黃金鳳的請求權基礎更改為系

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此有該函文及原告民事準備

（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7、71-83

頁，嗣後原告亦未做更改），堪認原告堅認其對被告黃金

鳳請求賠償之依據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甚明；而原

告並未舉出其曾在解除契約前曾「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被

告黃金鳳履行」之證據，本件顯無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

1項適用之餘地。

（四）何況即便是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該條雖約定「若一

方有違約情事經他方合法解除本約後，違約方應負擔對方

所受損害賠償，若是甲方違約，則甲方已支付之款項全數

充作違約金由乙方沒收;若是乙方違約，則乙方應支付給

甲方與專戶中款項同額之違約金。」，但「違約」顯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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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義務而非只要是「造成無法換約

的原因之一」即可構成，而兩造並未約定被告黃金鳳應確

保或促使建商同意協助換約一節已如前述，且原告並未舉

出被告黃金鳳是違反系爭買賣契約裡的何項、何種義務，

自不構成本項違約事由，原告請求向被告黃金鳳請求135

萬元違約金，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

96元，為無理由：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

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

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

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

第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買賣契約已

列明因法令或建商因素無法換約時需回復原狀，自原告所

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69-185頁）代書與暱稱

「林明鴻」之人也主動表示仲介費、潤筆費會全數返還等

情，亦可知原告與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亦早已將建

商不願換約的情形約定為解除其等仲介居間契約的解除條

件，並由原告承擔建商不願換約之風險，原告自不能憑此

將在締約時早已知悉應自行承擔的風險成本轉嫁由經紀人

員負擔，且既已將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一事合意列為解約

條件並預先約定風險分配及費用均各自返還，故建商是否

會願意同意換約一事，自非上揭規定所稱之「訂約事

項」，此亦非當事人履行能力或訂約能力，自不在上揭規

定之調查義務範圍內，故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自不

構成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黃金鳳

給付135萬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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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被告黃金鳳聲請傳喚地政士黃雪雯、仲介人員（據被告黃金

鳳所稱，其為被告黃金鳳一方的仲介）楊秀琴、禾聯公司業

務黃雋維作證，以證明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被告黃金鳳

換約過程等，然本件無法換約之原因及系爭契約中第6條約

定的內容已徵明確，自無庸傳喚黃雪雯、楊秀琴之必要；本

院函詢禾聯公司「被告黃金鳳及其家人是否曾要求轉讓紅單

或換約」時，禾聯公司僅就現有之書面資料所示內容回覆，

並強調其無法干涉被告黃金鳳等人之行為等（本院卷第199-

201、259-261頁），回覆文字十分保守、亦未提供任何除預

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等既有書面資料內容以外的資

訊，再加上當初售屋予被告黃金鳳之業務黃雋維於本院傳喚

作證人並不出庭、亦未有任何回應、被告黃金鳳使用原本與

黃雋維聯繫的LINE再度聯繫亦無法聯繫上等情（本院卷第34

9頁），再加諸被告黃金鳳曾稱其於112年12月向黃雋維確認

可否換約時其答稱可以，但在過完年後即113年2月間黃雋維

又稱無法換約一節，可能是擔心事有關己，故禾聯公司與黃

雋維顯持不欲介入本案糾紛以免惹事上身之態度，顯無法自

證人黃雋維處詢問出關於被告黃金鳳換約之真實情況而無再

予傳喚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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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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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84號
原      告  蕭宇辰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許淑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黃金鳳  


訴訟代理人  周威君律師
複代理人    劉宇婕（終止委任）
            林珏菁律師（終止委任）
被      告  紀乃全  
            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明鴻  
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複代理人    王帝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5日透過任職於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即被告紀乃全仲介成交，與被告黃金鳳簽訂預售屋承購權利買賣契約暨價款託管申請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50萬元向被告黃金鳳購買被告黃金鳳與建商間關於禾悅花園D1棟8樓，及地下3層編號683號停車位之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權利。依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雙方應於113年3月31日前與建設公司完成換約，原告並已於112年12月6日依約將簽約款135萬元匯入系爭買賣契約指定之價金信託專戶。豈料，系爭買賣契約之簽約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2月間竟向原告表示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故建商不同意配合原告與被告黃金鳳辦理換約，本件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之約定，以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辦理。
（二）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雖約定「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該約定所稱「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當係指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而言，不包括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致建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3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顯非系爭買賣契約其他約定事項所稱「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之情形，且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告黃金鳳並未告知原告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換約一事，故原告認本件應屬被告黃金鳳違約，並未同意本件以恢復原狀辦理之提議。嗣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3月1日召集雙方洽談解爭議，原告之父親已明確代原告向被告黃金鳳表示要先將系爭買賣契約處理掉（因父親不諳法律，其真意為解除契約），並傳送存摺影本予被告，要求被告黃金鳳賠償依買賣總價計算一成之違約金即135萬元，而非如被告辯稱因原告父親已於113年3月24日傳送存摺影本表示同意合意解約。是以，本件預售屋買賣契約無法換約乃係賣方之因素所造成，並非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被告黃金鳳仍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給付原告與價金信託專戶中款項同額（即135萬元）之違約金。
（三）被告城家房屋公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居間人，依民法第567 條規定，就系爭預售屋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下能否再行辦理轉讓，應負調查義務，然被告紀乃全卻未盡調查義務，致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又系爭預售屋總面積為47.32坪，原告購入總價1350萬元，扣除地下停車位112年12月間市場行情180萬元/位、系爭預售屋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原告購入單價為每坪321,340元【（13,500,000-1,800,000）/（47.32坪-10.91坪）=321,340元/坪】。而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市場行情依該預售屋建案113年3月20日實價登錄資料交易總價1,403萬元、交易總面積37.93坪，扣除該筆交易之停車位價格180萬元、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之市場行情為每坪單價452,628元【（14,030,000-1,800,000）/（37.93-10.91）=452,628元/坪】。依此計算，系爭預售屋至113年3月間每坪售價增加131,288元（452,628-321,340=131,288），則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之成本將至少增加478萬196元【每坪價差131,288元*（總坪數47.32坪-車位坪數10.91 坪）=4,780,196元】之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黃金鳳應給付原告1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黃金鳳則以：被告黃金鳳與配偶林志豪與建商前於109年7月9日簽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嗣因擔憂受第二戶房屋貸款之限制而於112年7月28日簽署讓渡同意書，將系爭預售屋讓予被告黃金鳳，並記載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最後一頁即讓渡同意書上，並於被告委託銷售時詳實告知仲介上揭轉讓之情形，亦提供載有讓渡信息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予仲介及代書供買賣雙方確認，為此簽約前被告之配偶曾以電話詢問建商黃經理本案是否能換約，黃經理表示可以，但因僅以口頭表示未有任何書面佐證，故為求謹慎兩造簽約時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並由地政士黃雪雯就該條文特別向雙方說明，經兩造同意始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詎料，兩造於簽約後要求權利轉讓換約時，建商黃經理即改稱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6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更名，被告得知此情形，即請仲介公司再次與建商確認，依舊獲得相同結果，遂請仲介、代書與原告聯繫，經仲介、代書與原告溝通後，原告亦同意依約定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豈料如今又提出本案訴訟。然原告既對於系爭契約書第6條特別註明若無法換約兩造即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知之甚詳，今該條文之條件已成就，自應以合意解約處理，被告實難認有何違約情事，遑論給付違約金135萬元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則以：被告於簽約當時已確實將換約之情事充分告知買賣雙方及簽約之代書，為此雙方特地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六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即買賣雙方本均預期有無法換約之可能性，因此為避免後續紛爭，始特別明文約定無法換約時之解決方案，而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建商不願換約之理由，亦係因該買賣標的曾換約而無法再換約，則不論實際原因為何，均係特約事項所約定之「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則本案被告均無過失可言，原告竟於事後主張損害賠償，自屬無理。甚且兩造後續得知無法換約後，原告後續除已於113年3月24日與被告黃金鳳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同時與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委託契約，並於113年3月25日由履保公司將原告所給付之買賣價金款返還原告（其中註明中途解約）、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亦將仲介費用27萬元返還原告，此均有對話紀錄及匯款資料可以佐證，足見兩造業已合意解約回復原狀，原告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行使，竟於5個月後又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顯有違誠信。再者，原告請求之損害係另外找尋其他房源所增加之成本，而與是否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且房屋價格之漲跌亦與本件解約無因果關係，自無庸負擔損害賠償之責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居間、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內容，與嗣後地政士告知原告「建商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過換約故不同意再換約予原告」等情，如上揭「一（一）」原告主張內容，其中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註明「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而系爭預售屋本係被告黃金鳳與其夫林志豪共同向禾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聯公司，以契約內容觀之，禾聯公司即平均地權條例所稱「銷售預售屋者」，俗稱「建商」）於109年7月9日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後於112年7月28日被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將「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售予被告黃金鳳一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共同簽立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1-23、214-249頁）。
（二）預售屋若於112年7月1日後曾轉售，嗣後建商依法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轉售，然若仍予轉售亦非無效：
　 1、112年2月8日修正、同年7月1日施行之平均地權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固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前開規定於施行前已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可再為轉售，但在施行後（即112年7月1日後）如因換約轉售而取得預售屋買賣契約之第三人（即新的「買受人」），則必須適用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有內政部113年10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676號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可知地政士黃雪雯告知原告的不能換約理由「建商因被告黃金鳳在112年7月1日後曾換過約，故此次無法再換約」一情應係屬實。
　 2、然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僅屬行政管理範疇，係賦予買受人及銷售者應遵守該項義務，並對違反者處以行政罰，又依民法第71條但書規定意旨，該讓與或轉售行為雖違反規定，但仍不以之為無效，其讓與或轉售之效力，依民法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於112年2月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4點可知；且預售屋買賣契約於新法施行後並非一概禁止轉讓，仍可依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來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可見即便禾聯公司不顧上揭修正後之規定而同意並協助原告與被告黃金鳳換約，亦可以產生換約之法律效力（即將系爭預售屋買受人之地位移轉予原告），更何況還可能會有上揭但書的例外可轉售規定之適用，然禾聯公司或其代銷公司人員顯係擔心遭檢舉或主管機關查獲裁罰而不欲承擔違反上揭不得讓售規定之行政罰等不利益，亦不願深究其是否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但書及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之情形或協助兩造申請主管機關核准，故而選擇不予同意，因此即便被「告黃金鳳前於112年7月28日換約過」是建商不願同意換約的原因之一，本件仍是因建商考量自身利害關係而不同意換約而造成買受人地位無法移轉予原告的結果，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的「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的情況，系爭契約即解除，自無庸待原告父親同意，且該條約定並無同時約定違約金及賠償，故被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回復原狀而不需支付任何賠償或違約金，自屬可採。
　 3、再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人承受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的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要旨參照）。是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讓與或轉售，無論有無法令上之限制，仍須經他方之承認始生效力，故他方（在本案中即是禾聯公司）本來就有決定是不是要同意契約承擔的權利，且無論是系爭買賣契約、或是被告黃金鳳與禾聯公司所簽訂之上揭契約，均無約定禾聯公司必須同意買受人之所有換約請求、或限定只有在有「正當理由」的時候才能不同意換約，亦無約定被告有促使或保證禾聯公司同意換約之義務，可見被告黃金鳳與原告在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預見到法令變更及主管機關政策變更頻繁、因此有卡到法律規定或使建商有因故不願配合的可能，故而在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中合意約定將因法律規定無法換約或建商不予配合同意的情形作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的解除條件以資預防，此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暱稱為「誠元代書」黃雪雯之人向原告父親稱「我們也都希望這份合約可以順利進行，但目前建商不給換約，所以依照我們的合約內容，就是合意解約，這個在簽約當下都有明確告知雙方，有可能出現無法換約的狀況」（本院卷第175頁），此時應回復原狀到未訂定契約前狀態，而無所謂違約金或賠償責任的問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僅限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云云，與雙方契約內容不符，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認被告黃金鳳應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
　　　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乙（按：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黃金鳳）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之違約情事，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仍未履行，並主張解除契約，本約即生解除之效力，並由僑馥建經依契約意旨執行專戶價金之撥付作業。」，因似與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完全不相干，為排除有誤寫、誤載問題，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函詢原告「起訴狀第4頁第9、10行，請確認對被告黃金鳳之請求權是原證2（按：即系爭買賣契約）的「第3條第1項」或「第3條第2項」？」，然原告收受該函文後於113年12月12日具狀回覆本院該函文所列問題，將原本起訴狀主張建商拒絕本件換約是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6項」更改為「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1、3項」，但仍未就將其對被告黃金鳳的請求權基礎更改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此有該函文及原告民事準備（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7、71-83頁，嗣後原告亦未做更改），堪認原告堅認其對被告黃金鳳請求賠償之依據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甚明；而原告並未舉出其曾在解除契約前曾「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被告黃金鳳履行」之證據，本件顯無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適用之餘地。
（四）何況即便是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該條雖約定「若一方有違約情事經他方合法解除本約後，違約方應負擔對方所受損害賠償，若是甲方違約，則甲方已支付之款項全數充作違約金由乙方沒收;若是乙方違約，則乙方應支付給甲方與專戶中款項同額之違約金。」，但「違約」顯係指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義務而非只要是「造成無法換約的原因之一」即可構成，而兩造並未約定被告黃金鳳應確保或促使建商同意協助換約一節已如前述，且原告並未舉出被告黃金鳳是違反系爭買賣契約裡的何項、何種義務，自不構成本項違約事由，原告請求向被告黃金鳳請求135萬元違約金，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為無理由：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買賣契約已列明因法令或建商因素無法換約時需回復原狀，自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69-185頁）代書與暱稱「林明鴻」之人也主動表示仲介費、潤筆費會全數返還等情，亦可知原告與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亦早已將建商不願換約的情形約定為解除其等仲介居間契約的解除條件，並由原告承擔建商不願換約之風險，原告自不能憑此將在締約時早已知悉應自行承擔的風險成本轉嫁由經紀人員負擔，且既已將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一事合意列為解約條件並預先約定風險分配及費用均各自返還，故建商是否會願意同意換約一事，自非上揭規定所稱之「訂約事項」，此亦非當事人履行能力或訂約能力，自不在上揭規定之調查義務範圍內，故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自不構成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黃金鳳給付135萬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被告黃金鳳聲請傳喚地政士黃雪雯、仲介人員（據被告黃金鳳所稱，其為被告黃金鳳一方的仲介）楊秀琴、禾聯公司業務黃雋維作證，以證明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被告黃金鳳換約過程等，然本件無法換約之原因及系爭契約中第6條約定的內容已徵明確，自無庸傳喚黃雪雯、楊秀琴之必要；本院函詢禾聯公司「被告黃金鳳及其家人是否曾要求轉讓紅單或換約」時，禾聯公司僅就現有之書面資料所示內容回覆，並強調其無法干涉被告黃金鳳等人之行為等（本院卷第199-201、259-261頁），回覆文字十分保守、亦未提供任何除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等既有書面資料內容以外的資訊，再加上當初售屋予被告黃金鳳之業務黃雋維於本院傳喚作證人並不出庭、亦未有任何回應、被告黃金鳳使用原本與黃雋維聯繫的LINE再度聯繫亦無法聯繫上等情（本院卷第349頁），再加諸被告黃金鳳曾稱其於112年12月向黃雋維確認可否換約時其答稱可以，但在過完年後即113年2月間黃雋維又稱無法換約一節，可能是擔心事有關己，故禾聯公司與黃雋維顯持不欲介入本案糾紛以免惹事上身之態度，顯無法自證人黃雋維處詢問出關於被告黃金鳳換約之真實情況而無再予傳喚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84號

原      告  蕭宇辰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許淑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黃金鳳  



訴訟代理人  周威君律師

複代理人    劉宇婕（終止委任）

            林珏菁律師（終止委任）

被      告  紀乃全  

            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明鴻  

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複代理人    王帝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5日透過任職於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即被告紀乃全仲介成交，與被告黃金鳳簽訂預售屋承購權利買賣契約暨價款託管申請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50萬元向被告黃金鳳購買被告黃金鳳與建商間關於禾悅花園D1棟8樓，及地下3層編號683號停車位之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權利。依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雙方應於113年3月31日前與建設公司完成換約，原告並已於112年12月6日依約將簽約款135萬元匯入系爭買賣契約指定之價金信託專戶。豈料，系爭買賣契約之簽約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2月間竟向原告表示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故建商不同意配合原告與被告黃金鳳辦理換約，本件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之約定，以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辦理。

（二）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雖約定「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該約定所稱「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當係指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而言，不包括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致建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3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顯非系爭買賣契約其他約定事項所稱「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之情形，且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告黃金鳳並未告知原告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換約一事，故原告認本件應屬被告黃金鳳違約，並未同意本件以恢復原狀辦理之提議。嗣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3月1日召集雙方洽談解爭議，原告之父親已明確代原告向被告黃金鳳表示要先將系爭買賣契約處理掉（因父親不諳法律，其真意為解除契約），並傳送存摺影本予被告，要求被告黃金鳳賠償依買賣總價計算一成之違約金即135萬元，而非如被告辯稱因原告父親已於113年3月24日傳送存摺影本表示同意合意解約。是以，本件預售屋買賣契約無法換約乃係賣方之因素所造成，並非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被告黃金鳳仍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給付原告與價金信託專戶中款項同額（即135萬元）之違約金。

（三）被告城家房屋公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居間人，依民法第56

      7 條規定，就系爭預售屋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下能否再

      行辦理轉讓，應負調查義務，然被告紀乃全卻未盡調查義

      務，致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又系爭預

      售屋總面積為47.32坪，原告購入總價1350萬元，扣除地

      下停車位112年12月間市場行情180萬元/位、系爭預售屋

      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原告購入單價為每坪321,3

      40元【（13,500,000-1,800,000）/（47.32坪-10.91坪）

      =321,340元/坪】。而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市場行情依

      該預售屋建案113年3月20日實價登錄資料交易總價1,403

      萬元、交易總面積37.93坪，扣除該筆交易之停車位價格1

      80萬元、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113年3月間系爭

      預售屋之市場行情為每坪單價452,628元【（14,030,000-

      1,800,000）/（37.93-10.91）=452,628元/坪】。依此計

      算，系爭預售屋至113年3月間每坪售價增加131,288元（4

      52,628-321,340=131,288），則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

      約需重新購屋之成本將至少增加478萬196元【每坪價差13

      1,288元*（總坪數47.32坪-車位坪數10.91 坪）=4,780,1

      96元】之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

      96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黃金鳳應給付原告135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應連

      帶給付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請准供擔保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黃金鳳則以：被告黃金鳳與配偶林志豪與建商前於109

    年7月9日簽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嗣因擔憂受第二戶

    房屋貸款之限制而於112年7月28日簽署讓渡同意書，將系爭

    預售屋讓予被告黃金鳳，並記載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最後一頁即讓渡同意書上，並於被告委託銷售時詳實告知仲

    介上揭轉讓之情形，亦提供載有讓渡信息之房屋土地預定買

    賣契約書予仲介及代書供買賣雙方確認，為此簽約前被告之

    配偶曾以電話詢問建商黃經理本案是否能換約，黃經理表示

    可以，但因僅以口頭表示未有任何書面佐證，故為求謹慎兩

    造簽約時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

    、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

    約，恢復原狀。」，並由地政士黃雪雯就該條文特別向雙方

    說明，經兩造同意始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詎料，兩造於簽

    約後要求權利轉讓換約時，建商黃經理即改稱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47條之3第6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更名，被告得知此情形

    ，即請仲介公司再次與建商確認，依舊獲得相同結果，遂請

    仲介、代書與原告聯繫，經仲介、代書與原告溝通後，原告

    亦同意依約定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豈料如今又提出本案訴訟

    。然原告既對於系爭契約書第6條特別註明若無法換約兩造

    即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知之甚詳，今該條文之條件

    已成就，自應以合意解約處理，被告實難認有何違約情事，

    遑論給付違約金135萬元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則以：被告於簽約當時已確

    實將換約之情事充分告知買賣雙方及簽約之代書，為此雙方

    特地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六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

    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

    恢復原狀。」，即買賣雙方本均預期有無法換約之可能性，

    因此為避免後續紛爭，始特別明文約定無法換約時之解決方

    案，而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建商不願換約之理由，亦係因該

    買賣標的曾換約而無法再換約，則不論實際原因為何，均係

    特約事項所約定之「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

    」，則本案被告均無過失可言，原告竟於事後主張損害賠償

    ，自屬無理。甚且兩造後續得知無法換約後，原告後續除已

    於113年3月24日與被告黃金鳳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同

    時與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委託契約，並於113年3

    月25日由履保公司將原告所給付之買賣價金款返還原告（其

    中註明中途解約）、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亦將仲介費用27萬元

    返還原告，此均有對話紀錄及匯款資料可以佐證，足見兩造

    業已合意解約回復原狀，原告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行使

    ，竟於5個月後又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顯有違誠信。

    再者，原告請求之損害係另外找尋其他房源所增加之成本，

    而與是否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且房屋價格之漲跌亦與本

    件解約無因果關係，自無庸負擔損害賠償之責等詞，資為抗

    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居間、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內容，與嗣後地政

      士告知原告「建商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

      過換約故不同意再換約予原告」等情，如上揭「一（一）

      」原告主張內容，其中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

      項」以手寫方式註明「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

      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而系爭預售屋本

      係被告黃金鳳與其夫林志豪共同向禾聯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禾聯公司，以契約內容觀之，禾聯公司即平均地權條例

      所稱「銷售預售屋者」，俗稱「建商」）於109年7月9日

      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後於112年7月28日被告黃金

      鳳與林志豪將「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售予被告黃金鳳一

      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黃金

      鳳與林志豪共同簽立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在

      卷可證（本院卷第21-23、214-249頁）。

（二）預售屋若於112年7月1日後曾轉售，嗣後建商依法不得同

      意或協助買受人轉售，然若仍予轉售亦非無效：

　 1、112年2月8日修正、同年7月1日施行之平均地權條例第47

      之4條第1項固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

      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

      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

      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前開規定於施行前已

      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可再為轉售，但在施行後（

      即112年7月1日後）如因換約轉售而取得預售屋買賣契約

      之第三人（即新的「買受人」），則必須適用不得讓與或

      轉售之規定，有內政部113年10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

      676號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可知地政士黃雪

      雯告知原告的不能換約理由「建商因被告黃金鳳在112年7

      月1日後曾換過約，故此次無法再換約」一情應係屬實。

　 2、然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僅屬行政管理範

      疇，係賦予買受人及銷售者應遵守該項義務，並對違反者

      處以行政罰，又依民法第71條但書規定意旨，該讓與或轉

      售行為雖違反規定，但仍不以之為無效，其讓與或轉售之

      效力，依民法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47

      條之4於112年2月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4點可知；且預售

      屋買賣契約於新法施行後並非一概禁止轉讓，仍可依預售

      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來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可見即便禾聯公司不

      顧上揭修正後之規定而同意並協助原告與被告黃金鳳換約

      ，亦可以產生換約之法律效力（即將系爭預售屋買受人之

      地位移轉予原告），更何況還可能會有上揭但書的例外可

      轉售規定之適用，然禾聯公司或其代銷公司人員顯係擔心

      遭檢舉或主管機關查獲裁罰而不欲承擔違反上揭不得讓售

      規定之行政罰等不利益，亦不願深究其是否符合平均地權

      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但書及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

      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之情形或協助兩造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故而選擇不予同意，因此即便被「告黃金鳳前於112

      年7月28日換約過」是建商不願同意換約的原因之一，本

      件仍是因建商考量自身利害關係而不同意換約而造成買受

      人地位無法移轉予原告的結果，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

      「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

      解約，恢復原狀」的「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的情況，系

      爭契約即解除，自無庸待原告父親同意，且該條約定並無

      同時約定違約金及賠償，故被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

      條回復原狀而不需支付任何賠償或違約金，自屬可採。

　 3、再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

      讓與第三人承受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的債權讓與不

      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3

      年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要旨參照）。是預售屋買賣契約之

      讓與或轉售，無論有無法令上之限制，仍須經他方之承認

      始生效力，故他方（在本案中即是禾聯公司）本來就有決

      定是不是要同意契約承擔的權利，且無論是系爭買賣契約

      、或是被告黃金鳳與禾聯公司所簽訂之上揭契約，均無約

      定禾聯公司必須同意買受人之所有換約請求、或限定只有

      在有「正當理由」的時候才能不同意換約，亦無約定被告

      有促使或保證禾聯公司同意換約之義務，可見被告黃金鳳

      與原告在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預見到法令變更及主管機

      關政策變更頻繁、因此有卡到法律規定或使建商有因故不

      願配合的可能，故而在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中合意約定將

      因法律規定無法換約或建商不予配合同意的情形作為解除

      系爭買賣契約的解除條件以資預防，此觀諸原告所提出之

      LINE對話紀錄中暱稱為「誠元代書」黃雪雯之人向原告父

      親稱「我們也都希望這份合約可以順利進行，但目前建商

      不給換約，所以依照我們的合約內容，就是合意解約，這

      個在簽約當下都有明確告知雙方，有可能出現無法換約的

      狀況」（本院卷第175頁），此時應回復原狀到未訂定契

      約前狀態，而無所謂違約金或賠償責任的問題；原告主張

      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

      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僅限系爭買

      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

      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云云，與雙方契約內

      容不符，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認被告黃金鳳應給付

      違約金，顯無理由：

　　　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乙（按：甲方為原告、

      乙方為被告黃金鳳）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之違約情事

      ，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仍未履行，並主張解除契約

      ，本約即生解除之效力，並由僑馥建經依契約意旨執行專

      戶價金之撥付作業。」，因似與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完全不

      相干，為排除有誤寫、誤載問題，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

      函詢原告「起訴狀第4頁第9、10行，請確認對被告黃金鳳

      之請求權是原證2（按：即系爭買賣契約）的「第3條第1

      項」或「第3條第2項」？」，然原告收受該函文後於113

      年12月12日具狀回覆本院該函文所列問題，將原本起訴狀

      主張建商拒絕本件換約是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

      3第6項」更改為「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1、3項

      」，但仍未就將其對被告黃金鳳的請求權基礎更改為系爭

      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此有該函文及原告民事準備（一）

      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7、71-83頁，嗣

      後原告亦未做更改），堪認原告堅認其對被告黃金鳳請求

      賠償之依據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甚明；而原告並未

      舉出其曾在解除契約前曾「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被告黃金

      鳳履行」之證據，本件顯無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適用

      之餘地。

（四）何況即便是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該條雖約定「若一

      方有違約情事經他方合法解除本約後，違約方應負擔對方

      所受損害賠償，若是甲方違約，則甲方已支付之款項全數

      充作違約金由乙方沒收;若是乙方違約，則乙方應支付給

      甲方與專戶中款項同額之違約金。」，但「違約」顯係指

      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義務而非只要是「造成無法換約

      的原因之一」即可構成，而兩造並未約定被告黃金鳳應確

      保或促使建商同意協助換約一節已如前述，且原告並未舉

      出被告黃金鳳是違反系爭買賣契約裡的何項、何種義務，

      自不構成本項違約事由，原告請求向被告黃金鳳請求135

      萬元違約金，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

      96元，為無理由：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

      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

      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

      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買賣契約已列

      明因法令或建商因素無法換約時需回復原狀，自原告所提

      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69-185頁）代書與暱稱「

      林明鴻」之人也主動表示仲介費、潤筆費會全數返還等情

      ，亦可知原告與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亦早已將建商

      不願換約的情形約定為解除其等仲介居間契約的解除條件

      ，並由原告承擔建商不願換約之風險，原告自不能憑此將

      在締約時早已知悉應自行承擔的風險成本轉嫁由經紀人員

      負擔，且既已將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一事合意列為解約條

      件並預先約定風險分配及費用均各自返還，故建商是否會

      願意同意換約一事，自非上揭規定所稱之「訂約事項」，

      此亦非當事人履行能力或訂約能力，自不在上揭規定之調

      查義務範圍內，故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自不構成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黃金鳳

    給付135萬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

    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被告黃金鳳聲請傳喚地政士黃雪雯、仲介人員（據被告黃金

    鳳所稱，其為被告黃金鳳一方的仲介）楊秀琴、禾聯公司業

    務黃雋維作證，以證明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被告黃金鳳

    換約過程等，然本件無法換約之原因及系爭契約中第6條約

    定的內容已徵明確，自無庸傳喚黃雪雯、楊秀琴之必要；本

    院函詢禾聯公司「被告黃金鳳及其家人是否曾要求轉讓紅單

    或換約」時，禾聯公司僅就現有之書面資料所示內容回覆，

    並強調其無法干涉被告黃金鳳等人之行為等（本院卷第199-

    201、259-261頁），回覆文字十分保守、亦未提供任何除預

    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等既有書面資料內容以外的資

    訊，再加上當初售屋予被告黃金鳳之業務黃雋維於本院傳喚

    作證人並不出庭、亦未有任何回應、被告黃金鳳使用原本與

    黃雋維聯繫的LINE再度聯繫亦無法聯繫上等情（本院卷第34

    9頁），再加諸被告黃金鳳曾稱其於112年12月向黃雋維確認

    可否換約時其答稱可以，但在過完年後即113年2月間黃雋維

    又稱無法換約一節，可能是擔心事有關己，故禾聯公司與黃

    雋維顯持不欲介入本案糾紛以免惹事上身之態度，顯無法自

    證人黃雋維處詢問出關於被告黃金鳳換約之真實情況而無再

    予傳喚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84號

原      告  蕭宇辰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許淑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黃金鳳  



訴訟代理人  周威君律師

複代理人    劉宇婕（終止委任）

            林珏菁律師（終止委任）

被      告  紀乃全  

            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明鴻  

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複代理人    王帝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5日透過任職於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即被告紀乃全仲介成交，與被告黃金鳳簽訂預售屋承購權利買賣契約暨價款託管申請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50萬元向被告黃金鳳購買被告黃金鳳與建商間關於禾悅花園D1棟8樓，及地下3層編號683號停車位之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權利。依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雙方應於113年3月31日前與建設公司完成換約，原告並已於112年12月6日依約將簽約款135萬元匯入系爭買賣契約指定之價金信託專戶。豈料，系爭買賣契約之簽約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2月間竟向原告表示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故建商不同意配合原告與被告黃金鳳辦理換約，本件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之約定，以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辦理。

（二）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雖約定「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該約定所稱「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當係指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而言，不包括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換約，致建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3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顯非系爭買賣契約其他約定事項所稱「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之情形，且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告黃金鳳並未告知原告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換約一事，故原告認本件應屬被告黃金鳳違約，並未同意本件以恢復原狀辦理之提議。嗣地政士黃雪雯於113年3月1日召集雙方洽談解爭議，原告之父親已明確代原告向被告黃金鳳表示要先將系爭買賣契約處理掉（因父親不諳法律，其真意為解除契約），並傳送存摺影本予被告，要求被告黃金鳳賠償依買賣總價計算一成之違約金即135萬元，而非如被告辯稱因原告父親已於113年3月24日傳送存摺影本表示同意合意解約。是以，本件預售屋買賣契約無法換約乃係賣方之因素所造成，並非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被告黃金鳳仍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給付原告與價金信託專戶中款項同額（即135萬元）之違約金。

（三）被告城家房屋公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居間人，依民法第567 條規定，就系爭預售屋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下能否再行辦理轉讓，應負調查義務，然被告紀乃全卻未盡調查義務，致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又系爭預售屋總面積為47.32坪，原告購入總價1350萬元，扣除地下停車位112年12月間市場行情180萬元/位、系爭預售屋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原告購入單價為每坪321,340元【（13,500,000-1,800,000）/（47.32坪-10.91坪）=321,340元/坪】。而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市場行情依該預售屋建案113年3月20日實價登錄資料交易總價1,403萬元、交易總面積37.93坪，扣除該筆交易之停車位價格180萬元、停車位面積10.91坪計算結果，113年3月間系爭預售屋之市場行情為每坪單價452,628元【（14,030,000-1,800,000）/（37.93-10.91）=452,628元/坪】。依此計算，系爭預售屋至113年3月間每坪售價增加131,288元（452,628-321,340=131,288），則原告因被告黃金鳳無法履約需重新購屋之成本將至少增加478萬196元【每坪價差131,288元*（總坪數47.32坪-車位坪數10.91 坪）=4,780,196元】之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黃金鳳應給付原告1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黃金鳳則以：被告黃金鳳與配偶林志豪與建商前於109年7月9日簽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嗣因擔憂受第二戶房屋貸款之限制而於112年7月28日簽署讓渡同意書，將系爭預售屋讓予被告黃金鳳，並記載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最後一頁即讓渡同意書上，並於被告委託銷售時詳實告知仲介上揭轉讓之情形，亦提供載有讓渡信息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予仲介及代書供買賣雙方確認，為此簽約前被告之配偶曾以電話詢問建商黃經理本案是否能換約，黃經理表示可以，但因僅以口頭表示未有任何書面佐證，故為求謹慎兩造簽約時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並由地政士黃雪雯就該條文特別向雙方說明，經兩造同意始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詎料，兩造於簽約後要求權利轉讓換約時，建商黃經理即改稱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6項規定拒絕配合換約更名，被告得知此情形，即請仲介公司再次與建商確認，依舊獲得相同結果，遂請仲介、代書與原告聯繫，經仲介、代書與原告溝通後，原告亦同意依約定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豈料如今又提出本案訴訟。然原告既對於系爭契約書第6條特別註明若無法換約兩造即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知之甚詳，今該條文之條件已成就，自應以合意解約處理，被告實難認有何違約情事，遑論給付違約金135萬元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則以：被告於簽約當時已確實將換約之情事充分告知買賣雙方及簽約之代書，為此雙方特地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第六條其他約定事項記載：「一、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即買賣雙方本均預期有無法換約之可能性，因此為避免後續紛爭，始特別明文約定無法換約時之解決方案，而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建商不願換約之理由，亦係因該買賣標的曾換約而無法再換約，則不論實際原因為何，均係特約事項所約定之「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則本案被告均無過失可言，原告竟於事後主張損害賠償，自屬無理。甚且兩造後續得知無法換約後，原告後續除已於113年3月24日與被告黃金鳳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同時與被告城家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委託契約，並於113年3月25日由履保公司將原告所給付之買賣價金款返還原告（其中註明中途解約）、被告城家房屋公司亦將仲介費用27萬元返還原告，此均有對話紀錄及匯款資料可以佐證，足見兩造業已合意解約回復原狀，原告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行使，竟於5個月後又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顯有違誠信。再者，原告請求之損害係另外找尋其他房源所增加之成本，而與是否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且房屋價格之漲跌亦與本件解約無因果關係，自無庸負擔損害賠償之責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居間、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內容，與嗣後地政士告知原告「建商因系爭預售屋曾於112年7月1日後辦理過換約故不同意再換約予原告」等情，如上揭「一（一）」原告主張內容，其中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註明「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而系爭預售屋本係被告黃金鳳與其夫林志豪共同向禾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聯公司，以契約內容觀之，禾聯公司即平均地權條例所稱「銷售預售屋者」，俗稱「建商」）於109年7月9日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後於112年7月28日被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將「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售予被告黃金鳳一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黃金鳳與林志豪共同簽立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1-23、214-249頁）。

（二）預售屋若於112年7月1日後曾轉售，嗣後建商依法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轉售，然若仍予轉售亦非無效：

　 1、112年2月8日修正、同年7月1日施行之平均地權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固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前開規定於施行前已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可再為轉售，但在施行後（即112年7月1日後）如因換約轉售而取得預售屋買賣契約之第三人（即新的「買受人」），則必須適用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有內政部113年10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676號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可知地政士黃雪雯告知原告的不能換約理由「建商因被告黃金鳳在112年7月1日後曾換過約，故此次無法再換約」一情應係屬實。

　 2、然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得讓與或轉售之規定僅屬行政管理範疇，係賦予買受人及銷售者應遵守該項義務，並對違反者處以行政罰，又依民法第71條但書規定意旨，該讓與或轉售行為雖違反規定，但仍不以之為無效，其讓與或轉售之效力，依民法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於112年2月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4點可知；且預售屋買賣契約於新法施行後並非一概禁止轉讓，仍可依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來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可見即便禾聯公司不顧上揭修正後之規定而同意並協助原告與被告黃金鳳換約，亦可以產生換約之法律效力（即將系爭預售屋買受人之地位移轉予原告），更何況還可能會有上揭但書的例外可轉售規定之適用，然禾聯公司或其代銷公司人員顯係擔心遭檢舉或主管機關查獲裁罰而不欲承擔違反上揭不得讓售規定之行政罰等不利益，亦不願深究其是否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之4條第1項但書及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2條之情形或協助兩造申請主管機關核准，故而選擇不予同意，因此即便被「告黃金鳳前於112年7月28日換約過」是建商不願同意換約的原因之一，本件仍是因建商考量自身利害關係而不同意換約而造成買受人地位無法移轉予原告的結果，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的「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的情況，系爭契約即解除，自無庸待原告父親同意，且該條約定並無同時約定違約金及賠償，故被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回復原狀而不需支付任何賠償或違約金，自屬可採。

　 3、再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人承受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的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要旨參照）。是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讓與或轉售，無論有無法令上之限制，仍須經他方之承認始生效力，故他方（在本案中即是禾聯公司）本來就有決定是不是要同意契約承擔的權利，且無論是系爭買賣契約、或是被告黃金鳳與禾聯公司所簽訂之上揭契約，均無約定禾聯公司必須同意買受人之所有換約請求、或限定只有在有「正當理由」的時候才能不同意換約，亦無約定被告有促使或保證禾聯公司同意換約之義務，可見被告黃金鳳與原告在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預見到法令變更及主管機關政策變更頻繁、因此有卡到法律規定或使建商有因故不願配合的可能，故而在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中合意約定將因法律規定無法換約或建商不予配合同意的情形作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的解除條件以資預防，此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暱稱為「誠元代書」黃雪雯之人向原告父親稱「我們也都希望這份合約可以順利進行，但目前建商不給換約，所以依照我們的合約內容，就是合意解約，這個在簽約當下都有明確告知雙方，有可能出現無法換約的狀況」（本院卷第175頁），此時應回復原狀到未訂定契約前狀態，而無所謂違約金或賠償責任的問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如因政府法令或建商因素造成無法換約，雙方協議合意解約，恢復原狀」之約定僅限系爭買賣契約簽訂後政府法令變更，或換約合乎法令規定，但建商無正當理由不同意配合換約之情形云云，與雙方契約內容不符，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認被告黃金鳳應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

　　　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乙（按：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黃金鳳）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之違約情事，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仍未履行，並主張解除契約，本約即生解除之效力，並由僑馥建經依契約意旨執行專戶價金之撥付作業。」，因似與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完全不相干，為排除有誤寫、誤載問題，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函詢原告「起訴狀第4頁第9、10行，請確認對被告黃金鳳之請求權是原證2（按：即系爭買賣契約）的「第3條第1項」或「第3條第2項」？」，然原告收受該函文後於113年12月12日具狀回覆本院該函文所列問題，將原本起訴狀主張建商拒絕本件換約是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6項」更改為「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第1、3項」，但仍未就將其對被告黃金鳳的請求權基礎更改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此有該函文及原告民事準備（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7、71-83頁，嗣後原告亦未做更改），堪認原告堅認其對被告黃金鳳請求賠償之依據為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甚明；而原告並未舉出其曾在解除契約前曾「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被告黃金鳳履行」之證據，本件顯無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適用之餘地。

（四）何況即便是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該條雖約定「若一方有違約情事經他方合法解除本約後，違約方應負擔對方所受損害賠償，若是甲方違約，則甲方已支付之款項全數充作違約金由乙方沒收;若是乙方違約，則乙方應支付給甲方與專戶中款項同額之違約金。」，但「違約」顯係指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義務而非只要是「造成無法換約的原因之一」即可構成，而兩造並未約定被告黃金鳳應確保或促使建商同意協助換約一節已如前述，且原告並未舉出被告黃金鳳是違反系爭買賣契約裡的何項、何種義務，自不構成本項違約事由，原告請求向被告黃金鳳請求135萬元違約金，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為無理由：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買賣契約已列明因法令或建商因素無法換約時需回復原狀，自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69-185頁）代書與暱稱「林明鴻」之人也主動表示仲介費、潤筆費會全數返還等情，亦可知原告與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亦早已將建商不願換約的情形約定為解除其等仲介居間契約的解除條件，並由原告承擔建商不願換約之風險，原告自不能憑此將在締約時早已知悉應自行承擔的風險成本轉嫁由經紀人員負擔，且既已將因建商因素無法換約一事合意列為解約條件並預先約定風險分配及費用均各自返還，故建商是否會願意同意換約一事，自非上揭規定所稱之「訂約事項」，此亦非當事人履行能力或訂約能力，自不在上揭規定之調查義務範圍內，故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自不構成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黃金鳳給付135萬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紀乃全、城家房屋公司連帶賠償原告478萬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被告黃金鳳聲請傳喚地政士黃雪雯、仲介人員（據被告黃金鳳所稱，其為被告黃金鳳一方的仲介）楊秀琴、禾聯公司業務黃雋維作證，以證明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被告黃金鳳換約過程等，然本件無法換約之原因及系爭契約中第6條約定的內容已徵明確，自無庸傳喚黃雪雯、楊秀琴之必要；本院函詢禾聯公司「被告黃金鳳及其家人是否曾要求轉讓紅單或換約」時，禾聯公司僅就現有之書面資料所示內容回覆，並強調其無法干涉被告黃金鳳等人之行為等（本院卷第199-201、259-261頁），回覆文字十分保守、亦未提供任何除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讓渡同意書等既有書面資料內容以外的資訊，再加上當初售屋予被告黃金鳳之業務黃雋維於本院傳喚作證人並不出庭、亦未有任何回應、被告黃金鳳使用原本與黃雋維聯繫的LINE再度聯繫亦無法聯繫上等情（本院卷第349頁），再加諸被告黃金鳳曾稱其於112年12月向黃雋維確認可否換約時其答稱可以，但在過完年後即113年2月間黃雋維又稱無法換約一節，可能是擔心事有關己，故禾聯公司與黃雋維顯持不欲介入本案糾紛以免惹事上身之態度，顯無法自證人黃雋維處詢問出關於被告黃金鳳換約之真實情況而無再予傳喚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